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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9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6 － 2025/6/27 2025/6/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5]5号《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因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401,

300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公司向全体股东（公司回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期前，因股权激励授予等事项导致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225,204,580股扣除2,401,

300股后的222,803,280股为基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向全体股东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9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052,295.20元

（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年度。 2024年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和送红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的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

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计算公式如下：

①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222,803,280股×0.09元）÷225,204,580股 ≈ 0.0890元。

②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红

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为0。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890）÷（1+0）=（前收

盘价格-0.089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6 － 2025/6/27 2025/6/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

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吴桂谦先生、 实际控制人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和吴滨华女士所

持股份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称为“QFII” ）股东，公司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8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081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754-89833339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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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5年6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

议通知和材料， 于2025年6月2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

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其中，执行董事芦苇、胡罡因公务委托方合英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决，非执行董事黄芳因公

务委托非执行董事王彦康代为出席并表决，周伯文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

方合英董事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并表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相

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于2025年3月3日到期。可转

债转股导致本行股本变动，为使本行注册资本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本行拟变更注册资本，

并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魏强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魏强先生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本行股

东大会审议选举魏强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魏强先生将在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且

获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正式就任本行董事，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在满足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 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按照本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取酬政策， 魏强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

董事期间，不从本行领取任何董事津贴。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全体委员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

议。魏强先生的个人简历请见附件1，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请见附件2，非执行董事

候选人声明与承诺请见附件3。本行独立董事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签署的独立意

见函请见附件4。

上述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附件1：

魏强先生简历

魏强，男，1974年10月出生，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中信集团党校（中信管理研修院）常务副校

长（常务副院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曾任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

副处长，中央组织部干部五局副处长、处长，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副巡视员、二级巡视员。

魏强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魏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根据中信银行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中

信银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36个

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3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

失信等不良记录；魏强先生与中信银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魏强先

生未持有中信银行股票，持有中信股份（HK.00267）股票107,000股。

除上述简历披露外，魏强先生确认，其并无在中信银行或中信银行任何附属公司担任

任何职位，在过去三年未担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其与中信银行或中信银行任

何附属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关连；截至本公告日

期， 其并无于中信银行或其任何相关法团之任何股份中拥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

所界定之任何权益。此外，魏强先生确认，概无其他有关其获委任之事宜需根据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51(2)(h)至(v)条予以披露，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知会中信

银行股东。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第七届董事会作为提名人，现提名魏

强先生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就上述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发表

公开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任职务

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由提名人提名其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中信银行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

及中信银行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依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章程有关要求，本人作为中信银

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现就如下事项公开声明及承诺：

一、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提名本人为中信银行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二、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人当选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信银行

章程规定，忠实、勤勉、审慎并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魏强

2025年6月20日

附件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魏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的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

正的原则，在审查提名程序、认真审阅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的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

等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我们客观、独立判断，就提名魏强先生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人的提名资格、提名方式及提

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我们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魏强先生的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

情况，非执行董事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魏强先生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监管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银行董事的资格和任职条件，拥有董事履

行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且不存在《公司法》和相关监管规则禁止任职的情形。

三、同意提名魏强先生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选举其

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提交中信银行股东大会审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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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

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4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336,794,4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6,109,058,3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227,736,1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0835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916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191873

2、本行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2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109,058,333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8.582928

3、本行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41,568,812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31.8607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

东会（合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董事长方合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其中，4名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芦苇董事、胡罡董事

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列席5人，孙祁祥外部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426,412 99.998250 443,580 0.001228 188,341 0.000522

H股 6,216,661,637 99.822174 11,074,524 0.177826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42,325,088,049 99.972349 11,518,104 0.027206 188,341 0.000445

2、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547,032 99.998584 314,961 0.000872 196,340 0.000544

H股 6,225,383,754 99.962227 2,325,407 0.037339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33,930,786 99.993236 2,640,368 0.006236 223,340 0.000528

3、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788,132 99.999252 179,360 0.000496 90,841 0.000252

H股 6,227,704,754 99.999496 4,407 0.000070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36,492,886 99.999288 183,767 0.000434 117,841 0.000278

4、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594,070 99.998714 177,361 0.000491 286,902 0.000795

H股 6,227,687,754 99.999223 21,407 0.000343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36,281,824 99.998789 198,768 0.000470 313,902 0.000741

5、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620,880 99.998789 221,772 0.000614 215,681 0.000597

H股 6,227,687,754 99.999223 21,407 0.000343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36,308,634 99.998852 243,179 0.000575 242,681 0.000573

6、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6,900,559 99.994024 1,889,303 0.005232 268,471 0.000744

H股 6,212,067,954 99.748412 15,641,207 0.251154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18,968,513 99.957895 17,530,510 0.041407 295,471 0.000698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5,296,700 99.989583 3,503,561 0.009702 258,072 0.000715

H股 6,199,552,883 99.547455 28,156,278 0.452111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04,849,583 99.924546 31,659,839 0.074781 285,072 0.000673

8、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425,092 99.998246 443,260 0.001228 189,981 0.000526

H股 6,216,634,637 99.821741 11,074,524 0.177825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25,059,729 99.972282 11,517,784 0.027205 216,981 0.000513

9、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8,374,918 99.998107 460,061 0.001274 223,354 0.000619

H股 6,216,634,637 99.821741 11,074,524 0.177825 27,000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25,009,555 99.972164 11,534,585 0.027245 250,354 0.000591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106,900,559 99.994024 1,889,303 0.005232 268,471 0.000744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4,714,726,684 99.433898 26,842,128 0.566102 0 0.000000

(二)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3,264,829,93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584,406,96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59,551,239 99.896005 179,360 0.069032 90,841 0.03496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00,508,699 99.901249 107,360 0.05349 90,841 0.04526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9,042,540 99.878203 72,000 0.121797 0 0.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

1

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843,958,199 99.990500 179,360 0.006306 90,841 0.003194

6

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842,070,626 99.924135 1,889,303 0.066426 268,471 0.009439

7

关于聘用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

案

2,840,466,767 99.867745 3,503,561 0.123181 258,072 0.0090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议案5、6为特别决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普通股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A股股东及A股

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H股股东及H股

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鉴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相关议

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

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

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1

不含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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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6月9日，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书面形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5年6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5人（其中独立董事2名），实到5人。会议

由董事长王晶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0）。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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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为全资子公司广州网商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商保

理” ）与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网银行”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

全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公告编号：

2019-012）。 2019年9月27日、2020年4月9日、2020年10月15日，公司为网商保理与新网银行签

订的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增加担保额度分别为不超过人民币

4.00亿元、8.00亿元、5.00亿元。（公告编号：2019-045、2020-012、2020-062）。随着业务深入发

展， 双方拟继续延长合作期限1年， 并根据业务需要， 公司拟为网商保理与新网银行新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人民币13.00亿元，全部为原有担保事项的续期。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5票同

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在已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2025年度可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

超过34.10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可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为2.60亿元（或其他等值货币），可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为31.50亿元（其中26.50亿元为原有担保事项的续期）。 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公司本次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网商保理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3.00亿元。 截止本次担

保事项完成之前，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00亿元，剩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31.50亿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为资产

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00亿元，剩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18.50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网商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31日。 网商保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持有其 100%股权。 网商保理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101MA5APUFU41，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39号2101-2102，2110-2119（自

主申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沛。 网商保理主要经营范围：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网商保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9,584.51 7,882.99

负债总额 4,277.61 1,435.48

其中：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 4,238.73 1,399.76

净资产 5,306.91 6,447.52

项目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3,638.25 1,271.51

利润总额 2,471.04 1,526.53

净利润 2,206.44 1,140.61

四、担保业务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新网银行出具的《保证合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网商保理（以下简称“主债务人” ）受让债权本金在人民币13亿

元 （含） 范围内的贷款债权对应的全部付款义务（即主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对上述一系列

《个人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在人民币13亿元（含）范围内的贷款债权

的受让义务应支付的所有款项）向新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金额：受让债权本金在人民币13亿元（含）范围内的贷款债权对应的全部付款义

务。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网商保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本次为其提供担保

是基于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财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 网商保理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网商保理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管理稳健，具有良好的债务偿

还能力，公司掌握其经营管理，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制范围之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不会损害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19,598.74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的17.43%。 本次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后，公司及其子公司有效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为350,35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1.0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50,354.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1.06%；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对外担保311,

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45.33%。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

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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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开展

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担保事

项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商小贷公司” ）、全资子

公司广州网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商融担公司” ）拟与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网银行” ）签订合作协议，由网商小贷公司向新网银行推荐经审查合格的借款

人，新网银行经过风控审批后向合格借款人发放经营性贷款，网商融担公司为合作协议项下新

网银行的主债权开展融资担保业务。 该合作业务规模上限为本金人民币2.00亿元，合作期限为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 公司为网商融担公司向新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本金人民币2.00亿元。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网商融担

公司开展融资担保业务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董事

会同意上述融资担保业务及担保事项。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融资性

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融资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额度内，本次为子公司担保事

项在经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在已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2025年度可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

超过34.10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可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为2.60亿元（或其他等值货币），可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为31.50亿元（其中26.50亿元为原有担保事项的续期）。 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本次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网商融担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2.00亿元。截止至本

次担保事项完成前，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13.00亿元，剩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18.50亿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为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00亿元， 剩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16.50

亿元。

在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额度内， 董事会可在融资性担保额度不超过18.50亿元的范围

内，决定网商融担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性担保的事项，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本次董事会审议网商融担公司对外提供融资性担保

的金额为2.00亿元，剩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16.50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网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24日。 网商融担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网商融担公司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0Y208J，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39号2111室，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玲莉。 网商融担公司主要经营范围：非融资担保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供

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财务咨

询；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担保业务。 经查询，网商融担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0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43.57 20,704.11

负债总额 7,781.37 9,024.14

其中：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95.21 1,633.7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

事项）

- -

净资产 13,462.20 11,679.97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30,532.95 5,035.19

利润总额 323.80 -2,463.71

净利润 604.41 -1,782.23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全资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向新网银行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网

商融担公司向新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网商融担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是新网银行在合作协议项下全主债权本金、利

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等）、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新网银行支付的其他

合理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

新网银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为保证网商融担公司

履行相关担保义务，公司向债权人（新网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

（网商融担公司）对债权人（新网银行）的所有偿付义务，包括债务人承担担保责任应当向债权

人支付的款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保证金和保证金补足义务、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赔偿

款项。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

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2）保证金额：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本金不超过本金人民币2.00亿元。

（3）保证方式：保证金质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合作协议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网商融担公司依据合作协议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公

司因业务需要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及业务的发展需要，有利于

公司金融科技业务持续向助贷模式升级。 被担保人网商融担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

担保。 网商融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掌握其经营管理，能有效地

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制度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19,598.74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的17.43%。 本次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后，公司及其子公司有效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为350,35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1.0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50,354.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1.06%；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对外担保311,

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45.33%。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

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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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5票同意，0票弃权，0票

反对），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及全球化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分别为两家全资孙公司新

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支付公司” ）、香港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支付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同时授权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

人的授权人士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本次公司孙公司拟

申请授信的金融机构范围及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银行名称 申请授信额度（万元）

1 新加坡支付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0,000

2 香港支付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5,500

3 香港支付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00

4 香港支付公司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8,000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在已审议的年度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2025年度可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供额度不

超过34.10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可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为2.60亿元（或其他等值货币），可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为31.50亿元（其中26.50亿元为原有担保事项的续期）。 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公司本次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新加坡支付公司、 香港支付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为2.60亿元。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之前，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00亿元，剩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2.60亿元；本次担保生

效后，公司在上述审议额度内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60亿元，剩

余未使用的可用额度为0.00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100万新币

注 册 地 址 ：346C� KING� GEORGE'S� AVENUE, � KING� GEORGE'S� BUILDING, �

SINGAPORE,� 208577（新加坡乔治国王大道346C号乔治国王大厦，邮编：208577）

股权结构：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00%（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国际贸易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14,496,214.19 860,420,836.50

负债总额 1,075,118,981.32 695,850,352.17

其中：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075,118,981.32 695,850,352.1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 -

净资产 139,377,232.87 164,570,484.33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316,861,942.90 448,443,572.94

利润总额 115,504,042.44 43,921,925.36

净利润 101,251,971.33 37,568,941.89

2、香港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5月17日

注册资本：1万港币

注册地址：Room� 1301,13/F,Blissful� Building,243-24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Kong（香港德辅道中243-247号德佑大厦13楼1301室）

股权结构：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持股100%（福建新大陆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商品批发贸易、软件及应用程序的开发（游戏和网络安全除外）

被担保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5,282,046.10 762,441,138.36

负债总额 587,463,918.75 766,604,139.05

其中：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87,463,918.75 766,604,139.0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 -

净资产 17,818,127.35 -4,163,000.69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514,999,443.04 103,571,905.82

利润总额 9,484,897.64 -23,303,543.70

净利润 9,955,122.78 -23,303,543.70

四、担保业务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孙公司新加坡支付公司、香港支付公司分别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分别为人民币10,000万元、5,500万元、2,500万元、8,000万元，主要用于综合授信、开立保函、

国际信用证等。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期限为从担保合同生

效日期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公司全球

化战略布局及更好地推进海外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是业务日常经营发展所需，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需要。 被担保人新加坡支付公司、香港支付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掌握其经营管理，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的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

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19,598.74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的17.43%。 本次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后，公司及其子公司有效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为350,35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1.06%。其中，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50,354.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1.06%；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对外担保311,

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45.33%。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

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